
中電回覆民主黨的問題: 
 
1. 中電曾公開表示新協議必須顧及各方面利益，包括為投資提供合理而穩

定的回報，以鼓勵他們提供資金及承擔風險，請中電詳述提及所承擔的

風險是什麼？ 
 
答: 政府未能提出清晰及一致的能源及環保政策，提出的建議亦未能配

合電力行業資本密集且資產不能遷移的特性，這對香港整體發展不

利。 
 
電力投資項目策劃需時，往往長達 7 至 8 年；而電力資產壽命可長達數

十年。此外，國際燃料供應合約往往長達 20 年或以上。以上種種因素，

皆需要一個合理的回報及較長的年期，令投資者有誘因繼續投資。但事

實上，一方面政府建議大幅降低電力公司的回報，又縮短規管年期，而

減排設備的回報減幅更大，這大大削減了投資的誘因。另一方面，政府

建議提出開放市場的可能性，加上市場將可能出現無序的競爭，導致不

明朗的營商環境，同時能源及環保政策又不清晰，令我們面對的風險大

増。 
 
 
2. 中電表示若政府不更改現有建議，將會阻礙本港電力市場長遠發展，最

終令社會受損，請詳述當中的論據？ 
 
答: 正如上述指出，由於電力行業的特質以及香港電力市場規模細少，08 年

以後的規管安排必須平衡各有關人士的利益，才有利電力行業的長期發

展。電力是現代生活的必需品，香港人口稠密，高樓林立的都市結構更

要求高度的可靠供電，而這有賴持續的資本投資以及良好的電力管理及

運作，以上皆有賴一個合理的規管架構來體現。 
 
 

3. 就脫硫裝置方面，中電至今仍未確實何時可提交脫硫裝置的環評報告，

是否有意拖延安裝脫硫裝置？ 
 

答: 項目一經政府在財務檢討審批之時，我們亦同時緊隨展開籌備工作，現

正全速推動脫硫除氮裝置計劃，以便能達到減排的目標。由於計劃涉及

複雜的工程及部分主要設施需要遷移，裝置工序亦需配合供電，我們需

要一定時間作籌備工作及分析，預計環評報告在年中提交。 
 
 

4. 就使用天然氣發電方面，中電因何不直接向深圳買天然氣，而要求在香

港建立液化天然站？是否因設施在香港境內，可計算於「管制計劃協

議」內的回報資產類別？ 
 
答: 中電在 2002 年底獲悉崖城的天然氣儲存量較當初估算為低時，已著手在

鄰近地區另覓氣源。由於鄰近地區並沒有足以應付中電使用量的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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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經詳細考慮不同方案，我們認為最合適的方案是引入液化天然氣，

讓我們不再需要依賴單一氣田的蘊藏量，而可以於世界各地採購液化天

然氣，以保持供電的穩定及滿足市民對改善空氣質素的訴求。經過客觀

而嚴謹的選址研究後，我們目前正就兩個可行選址- 龍鼓灘及大鴉洲，

進行環境評估的研究工作。 

 

廣東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建設是為了供應區內幾個主要的天然氣用戶包

括港燈及香港煤氣公司。由於我們龍鼓灘發電廠的天然氣需求使用量乃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或香港煤氣公司之 8 倍，或大約相等於廣東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所有用戶的總使用量，是故該接收站並無足夠的液化天然氣供

應予中電。 

 

 

5. 中電曾否促使員工回應《香港電力市場未來的發展第一階段諮詢文件》

及《香港電力市場未來的發展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當中用了什麼途徑及

手法？請詳述。 

 

答: 中電一向重視與員工的溝通，因此在第二階段諮詢期間，亦沿用公司內

各項途徑，包括內聯網、電子廣播、簡布會等，向同事講解公司立場。 

 

 

6.  請詳列中電及港燈以每月計算全年發電機組的使用率百分比？ 

 

答: 中电 2005 年每月發電機組使用率分別為: 龍鼓灘電廠約為 55% - 80%，青

山電廠約為 45% - 75%。（註: 發電機組使用率的計算，是按照有關機組

實際投運時數與該機組可利用的時數比較） 

 

倘若以慣常採用之 “系统容量＂ 即 “發電備用容量＂計算，中電 2005

年 “發電備用容量＂分別約為 27.6%（按本地用電情况計算）及 5.7%

（包括售予中國內地的電量）。 

 


